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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安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针对常熟市智能网联车测试基地建设项目（详见 2019-045 号公告），公司拟向

控股子公司苏州昆朋智能网联科技有限公司采购项目中测试基地场景建设中的

外场核心设备、数据中心的私有云公有云及网络设施、平台软件中综管理系统和

V2X 虚拟仿真系统、以及基地建设标准规范制定等服务。采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14,969,849.00 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0 年 3 月 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偶发

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杨雷、孙宇为关联方，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杨雷 

住所：无锡市南长区沁园新村 

关联关系：杨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0.51%股份，其一致行动人无锡飞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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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8.80%股份，杨雷合计控制公司 29.31%股

份；杨雷先生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雷担任苏州昆朋智能网联科技有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 

 

2. 自然人 

姓名：孙宇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长安街 13 号 

关联关系：孙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同时为苏州昆

朋智能网联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投资占比 20%）、总经理。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此次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

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

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针对常熟市智能网联车测试基地建设项目（详见 2019-045 号公告），公司拟

向控股子公司苏州昆朋智能网联科技有限公司采购项目中测试基地场景建设中

的外场核心设备、数据中心的私有云公有云及网络设施、平台软件中综管理系统

和 V2X 虚拟仿真系统、以及基地建设标准规范制定等服务。采购总价款为人民

币 14,969,849.00 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订对公司经营业绩、市场拓展、销售产生积极影响，合同的签订

有利于公司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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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天安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江苏天安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4 日  

 


